
乐山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关于选拔交换生赴

国（境）外学习的通知

一、项目简介

基于捷克帕拉茨基大学与我校的合作 MOU，我院将于 2025 年

2 月选拔 10 名本科生（其中 3 名可拥有帕大提供的奖学金用于抵

扣住宿费用）到捷克帕拉茨基大学交流学习，时间为一学期（2025

年 2 月-5 月）。

二、报名条件

1.政治思想好、热爱祖国、品德优良、身心健康，具有较强的

独立学习及生活能力；

2.学习成绩优良，德智体全面发展，综合素质较高；

3.具有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，语言水平达国(境)外高校的

要求；

4.有相应的经济能力，能承担出国学习的相关费用；

5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允许出国境要求；

6.符合项目的其他选拔条件。

三、选拔程序

选拔程序分为报名、面试、录取三个环节。

1、预报名

10 月 14 日前各班学委将预报名名单（包括学号、姓名、联系

方式）交至辅导员处（需要家长签字同意书照片）。



2、申请材料

请报名同学将以下材料于 10 月 18 日前交辅导员处。

（1）在校期间成绩单；

提供本学期之前所有学期课程成绩，按照通识必修课、专业

必修课、专业限选课、专业任选课（不包括重修）的平均学分绩

点换算成的百分制分数，最高 100 分；占综合评分的 40%。

（2）在校期间个人荣誉情况（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）；

校级荣誉 1 个加 2 分，院级荣誉一个加 1 分（一等满分，二

等*1/2，三等*1/3）,最高分 10 分，占综合评分 5%。

（3）在校期间科技竞赛、文化活动中的个人获奖情况（提供

证明材料复印件）；

国家级获奖 1 次 4 分，省级 1 次 2 分，市校级 1 次 1 分（一

等满分，二等*1/2，三等*1/3），最高分 10 分，占综合评分 5%。

（4）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工作情况证明（辅导员签字）；

校级 5 分，院级 2.5 分（部长满分，副部长*1/2，组员*1/3），

最高分 5 分，占综合评分 2.5%。

（5）资格证书和过级证书复印件；

英语 6 级 6 分，英语 4 级 3 分，雅思 6 分（托福 80 分）及其

以上 6 分，雅思 6 分（托福 80 分）及其以下 3 分，4、6 级不叠加，

最高 10 分，占综合评分 5%。

（6）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（含大创项目）情况（提供立项/

结项证明材料复印件）；

国家级 1 次 4 分，省级 1 次 2 分，校级 1 次 1 分，（主持满

分，参与按位次除以对应基数），最高 10 分，占综合评分 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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